
1. 註冊選課 

2. 修讀課程（請參考選課須知） 

申報論文指導教授 由學校和平教務組/碩博士論文系

統(含申報指導教授及論文考試各項作業)：請由單一 

登入入口—畢業離校—論文系統中填報 

學科平均成績未滿 80 分者，必

須參加學科考試 

提出論文計畫提綱申請 

修訂論文研究計畫 發表個展一次 

提出創作/論文口試申請 

進行研究及論文撰寫 

參加創作/論文口試 

修畢規定學分 

論文修改 

系所主管及指導教授認可 

繳交至系辦論文(平裝 2 本)並辦理離校手續 

（學位考試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，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； 

離校手續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完） 

美術系碩士班修讀碩士學位流程圖

(日、夜間通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: 

「論文計畫報告」審查與「碩士學位論文口試」，不能同一學期提出申請。 

進行研究及論文撰寫 

畢業獲藝術學碩士學位 


